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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快推进杭州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完善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

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切实改善婴幼儿养育照护的社区支持环境，探索多元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特制定本管理规范。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标准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妇幼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杭州市健康促进协会发布。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杭州市拱墅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浙

江绿城育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陈建芬、徐红、杨震、郭巧珍、蔡樟清 、贺闪 、黄雅洁 、杜曼曼 、余长青、张

纯、何雪梅、陶蓓、吕志琴、潘层林、顾俊楠、冯宇、罗盼。

本文件由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归口管理。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HHPA 001—2022

3

婴幼儿成长驿站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婴幼儿成长驿站的术语与定义、基本原则、场地建设、设施设备、管理要求、服

务提供、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管理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本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6675 玩具安全标准

GB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JGJ 39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DB33/T 2082 幼托机构消毒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婴幼儿成长驿站

婴幼儿成长驿站（以下简称成长驿站）是依托社区（村）既有的邻里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

设施资源建立，以专属或共享固定室内场地的方式，向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提供育儿技能指导、亲子

游戏陪伴、儿童健康管理等内容的服务场所。

3.2

婴幼儿养育照护

一个由照护者创造的环境，旨在确保儿童身体健康饮食营养保护他们免受威胁，并通过互动给予情

感上的支持和响应，为他们提供早期学习的机会。

3.3

回应性照护

回应性照护是提供满足婴幼儿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积极照护实践。其核心是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并敏感

了解婴幼儿动作、声音、表情和口头请求的需求，并及时给予积极恰当的回应。回应性的养育方式应贯

穿于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中，包括日常的基本照护、喂养、交流和游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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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则

4.1 坚持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结合社区（村）公共服务功能，综合考虑场所面积、服务人流量、 逗留情况

等因素，因地制宜建设不同水平、特色鲜明的婴幼儿成长驿站。

4.2 坚持属地管理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规划统筹、宣传推广、管理维护和投入保障，以公益性、普惠性服务为主

体，支持开展有益于婴幼儿身心发展和有益于提升家长照护技能的各类活动，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最大

限度发挥婴幼儿成长驿站的作用。

4.3 坚持社会参与

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运用项目合作、购买服务等方式，使婴幼儿成长驿站日常运行更为有序，

服务内容更趋多元。

5 场地建设

5.1 选址要求

5.1.1 成长驿站的场所设置应为应各区、县（市）的社区自有场地或租赁场地，确保场地使用的持续

及稳定。

5.1.2 成长驿站的场地选址以保障安全为先，宜首选一层，实在有困难的可以选择二楼，三层及以上

不能作为驿站的服务场所。

5.1.3 选址应远离各种污染源和不安全环境。

5.1.4 基础型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不少于 30 平方米，示范型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

5.2 功能设计

5.2.1 成长驿站总体布局应考虑建筑物、室外活动场地、绿化、道路等内容，设计应功能分区合理、

方便管理、朝向适宜、日照充足，应创造符合幼儿生理、心理特点的环境空间，且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5.2.2 婴幼儿的生活和游戏空间应安全，地面、墙面、门窗、走道走廊、楼梯扶梯、防护栏基础设施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 39《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相关规定。

5.2.3 电器设备、电源、插座等设计应确保安全，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2.4 室内整体装饰色调宜柔和温馨，地面采用防滑材料，转角和尖角处使用软性材料包裹。

5.2.5 房屋内空气流通，空气质量应合格，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1888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6 设施设备

6.1.1 成长驿站应配置婴幼儿使用的卫生器具、设置视频安防监控、消防应急或手提式灭火器等消防

设施，根据驿站的分类具体配置按《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标准》（附录 B）。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HHPA 001—2022

5

6.1.2 示范型成长驿站应配备具有标识、帘布、座椅、尿布台、垃圾桶和电源插座等设施的不少于 6 平

方米的母婴室 1 间。

6.1.3 成长驿站应配备至少一套医疗应急物资和有效线杀菌消毒设备等。

6.1.4 成长驿站应配备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心理发育所需的教玩具，数量充足、类别多样，具有安全

标识，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6675《玩具安全》。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各类：

a) 阅读类，如洞洞书、布书、触摸书、立体书、无字书、歌谣书等，

b) 建构类，如串珠、木制积木、磁力片、大颗粒拼装积木、管道积木等，

c) 益智类，如分类拼图、图形嵌板、套塔、套娃等，

d) 角色扮演类，如手偶、纱巾、头饰、毛绒玩具等，

e) 美工类，如油画棒、拓印工具、可水洗颜料、粘土、各类纸张等，

f) 音乐类，如铃鼓、三角铁、碰铃、手摇铃、砂蛋、拨浪鼓等，

g) 体能类，如体能环、体能棒、万象砖、平衡桥板、抓握球、爬行垫、羊角球、彩虹隧道等。

6.1.5 成长驿站可结合地域特点和婴幼儿特点，利用自然材料或生活材料自制玩教具，玩教具安全、

环保。

6.1.6 成长驿站应配备一定数量，且符合 3 岁以下婴幼遥养育照护的科普宣教资料和宣传模具，营造

适宜的养育照护服务环境。

6.1.7 成长驿站应配备养育照护小组活动工具包，该工具包包括《婴幼儿成长驿站工作手册》（附录

E）和《小组活动签到表》。

7 管理要求

7.1 制度建设

成长驿站应按主管部门的要求，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内容应包含人员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

度、安全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制度等。

7.2 标志管理

7.2.1 标志的组成

成长驿站的标志由图形符号组成。成长驿站标志、图形和尺寸见附录 A。

7.2.2 标志的使用

当成长驿站经验收通过之后，可统一使用成长驿站标志，并应将成长驿站标志设置于成长驿站入口

显眼处。

7.3 人员管理

7.3.1 人员配置

7.3.1.1 成长驿站应配备至少一名驿站负责人，可专职或兼职。

7.3.1.2 成长驿站工作人员和婴幼儿服务人数按照 1：15 比例配置，志愿者亦可参与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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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3 按照场地服务面积，以活动场地人均 3 平方的要求，管控驿站婴幼儿服务人数。

7.3.2 人员资质

7.3.2.1 成长驿站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3 年以上从事儿童教育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7.3.2.2 成长驿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六十周岁以内，

无虐待儿童记录，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皮肤病及传染病史。

7.3.2.3 成长驿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需持有从业人员《健康证》上岗，且在有效期内。

7.3.2.4 成长驿站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须经辖区妇幼保健院上岗培训合格，具备一定的保育和育婴专业

知识。

7.3.3 岗位培训

7.3.3.1 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人员在岗前入职、在岗时，必须进行职业道德、职业规范、职业责任、

心理健康和安全意识等职业教育和素养的培训。

7.3.3.2 专业技能培训。工作人员需参加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正式上岗。应定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提升在职人员的教养服务水平。

7.4 卫生管理

7.4.1 成长驿站内物体表面卫生应符合《托幼机构消毒卫生规范》规定的要求。

7.4.2 成长驿站内使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应符合 GB 15979 规定的要求。

7.4.3 成长驿站管理人员应负责或组织开展室内卫生保洁、设施设备点检和环境设施消毒，并做好记

录；母婴室应做好防虫防蚊防鼠等措施。

7.5 安全管理

7.5.1 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定时排查消防、设备设施、户内外活动安全等隐患，建立安全隐患排查

台账。

7.5.2 应对工作人员、幼儿及监护人提供安全教育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培训，普及安全知识，提高

自我保护和自救的能力。

7.5.3 工作人员应向带婴幼儿入成长驿站的家长或照护人告知成长驿站的安全须知，以避免因家长或

照护人监护不当，造成婴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误咽、误吸各种小物件，或发生误伤等行为发生。

7.5.4 应建立婴幼儿权益保护机制，发现婴幼儿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

情形的，立即向公安、卫生健康、妇联及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等有关部门报告。

7.6 应急管理

7.6.1 成长驿站应制定防灾（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防暴、传染性疾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并定期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演习。

7.6.2 成长驿站应定期开展急救相关培训；工作人员应掌握急救的基本技能和防范、避险、逃生、自

救的基本方法，在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婴幼儿的安全。

7.6.3 如遇设备故障或维修期间，停止开放成长驿站，并做好相关通知工作。

7.7 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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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成长驿站应在固定时间免费开放，开放时间和内容应公布明示。

7.7.2 应向进入驿站的家长或照护人公布明示环境卫生及安全须知。

7.7.3 根据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的要求，成长驿站负责人应及时把成长驿站的建设与

运营情况录入杭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平台。

8 服务提供

8.1 亲子互动及陪伴活动

8.1.1 成长驿站应每周至少开放 5 天，开放期间与家长一起为婴幼儿提供基本的婴幼儿照护陪伴。

8.1.2 应创设舒适、自由的环境，鼓励并支持引导婴幼儿自由选择、自主活动，协助和支持婴幼儿与

养育人亲子交往与游戏，使婴幼儿在游戏和活动中充分感受、体验和探索，促进亲子依恋关系的发展。

8.2 养育指导

8.2.1 成长驿站依据 3 岁以下婴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定期开展养育照护小组活动，为婴幼儿的父母、

主要养育照护人或家庭其他成员提供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包括疾病预防、营养喂养、

回应性照护、安全保障等为婴幼儿提供早期学习机会。

8.2.2 成长驿站可定期安排儿童保健咨询服务，邀请儿童心理、儿童康复、儿科等专业技术人员，到

成长驿站开设健康讲座，提供咨询服务等，共同推进辖区婴幼儿养育及儿童保健服务相结合。

8.2.3 养育指导活动基础型成长驿站每年不少于 6 次，示范性成长驿站每年不少于 12 次。

8.2.4 签约医生开展健康宣教，提供个性化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基础型每季度至少 1 次，示范型每季

度至少 2次。

8.3 临时托管

8.3.1 具备临时托管服务条件并经登记的示范型成长驿站，可提供临时托管服务。

8.3.2 临时托管时间要求。被托管时间不能超过 1小时，且一个工作人员同时托管婴幼儿人数不超过 2

人。

9 评价与改进

9.1 第三方运营机构质量监控

9.1.1 各级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有专业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建设运营成长驿站。

9.1.2 第三方运营机构应取得营业执照，应具有托育服务或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营业范围。

9.1.3 各级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必须与第三方运营机构签订成长驿站服务运营合同，并要求第三方运营

机构在正式签署或变更 10 个工作日内报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进行登记。

9.1.4 第三方运营机构应按本文件相关要求运营成长驿站。

9.2 申请、验收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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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各街道按《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标准》（附录 B）要求建设完成成长驿站后，应向各区、

县（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提出验收申请。

9.2.2 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接到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按照《杭州

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标准》对成长驿站进行验收，并对通过验收的成长驿站予以等级评定。

9.2.3 根据场地建设、设施配备、服务内容和日常管理要求，成长驿站评为基础型和示范型两个等级，

具体见《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标准》。

9.2.4 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对通过验收的成长驿站进行基本情况登记，并予以公

示。

9.3 监督指导

各区、县（市）婴幼儿照护指导中心负责对成长驿站的监督和指导，根据管理内容定期进行督查，

并收集反馈意见，持续改进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9.4 满意度测评

成长驿站应定期获取家长或照护人对成长驿站环境、安全及服务的满意感受程度。

9.5 服务改进

9.5.1 各婴幼儿成长驿站应每年对服务管理情况进行总结，以识别潜在需求和改进机会，并报各区、

县（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

9.5.2 各婴幼儿成长驿站应及时根据所属的主管单位监管考核结果、社区或家长提出的建议或意见，

及时进行改进并进行回复，以提高服务满意程度。

9.6 降级及退出机制

9.6.1 建立成长驿站年度复评体系，实行非达标降级或退出机制。

9.6.2 出现下列情况的示范型成长驿站给予降级评定的处理：

a) 成长驿站场所面积减少；

b) 服务内容不满足示范型成长驿站要求。

9.6.3 出现下列情况的成长驿站给予退出等级评定的处理：

a) 成长驿站场所挪作他用；

b) 成长驿站场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重大发生安全事故；

c) 成长驿站出现有违职业道德、有损婴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

d) 其他严重影响成长驿站正常运行使用的情况。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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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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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婴幼儿成长驿站标志

横版标志

竖版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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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建设标准

条件 类型
基础型成长驿站 示范型成长驿站

场地建设

（1）首选一层，确有困难的可选二层； （1）首选一层，确有困难的可选二层；

（2）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不少于 30 平方米； （2）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

（3）适合婴幼儿活动，符合通风、采光和消防安

全等要求。

（3）适合婴幼儿活动，符合通风、采光和消防安全

等要求。

设施配备

（1）适合婴幼儿的玩具、绘本和游戏材料若

干，安全性需符合 GB6675《玩具安全》系列

国家标准；

（1）适合婴幼儿的玩具、绘本和游戏材料若

干，安全性需符合 GB6675《玩具安全》系列

国家标准；

（2）儿童早期发展工具包和婴幼儿辅食制作教

具各 1 套（可共享）；

（2）儿童早期发展工具包和婴幼儿辅食制作教

具各 1 套（专属）；

（3）多媒体播放设备，《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

核心信息》、《0-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家长手

册》等养育照护知识宣传资料若干；

（3）多媒体播放设备，《婴幼儿喂养健康教育

核心信息》、《0-3 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家长手

册》等养育照护知识宣传资料若干；

（4）适合婴幼儿使用的卫生器具（固定或移动）

1 个，坐便器高度在 0.25m 以下；

（4）适合婴幼儿使用的卫生器具（固定或移动）

1 个，坐便器高度在 0.25m 以下；

（5）设置视频安防监控，配备手提式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同出租房要求）1 套；

（5）设置视频安防监控，配备手提式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同出租房要求）1 套；

（6）配备基本医疗物资和紫外线杀菌消毒设备

等。

（6）配备基本医疗物资和紫外线杀菌消毒设备

等；

（7）配备具有标识、帘布、座椅、尿布台、垃

圾桶和电源插座等设施的不少于 6 平方米的

母婴室 1间。

服务内容

（1）亲子互动及陪伴活动每周开放 5 天以上； （1）亲子互动及陪伴活动每周开放 5 天以上；

（2）科学养育照护公益课堂每年举办 6 次以

上；

（2）科学养育照护公益课堂每年举办12 次，

开展养育照护小组活动，提供科学、专业、系

统的服

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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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签约医生开展健康宣教，提供个性化儿

童健康管理服务每季至少 1 次。

（3）签约医生开展健康宣教，提供个性化儿

童健康管理服务每季

至少 1 次；

（4）场地设施如符合建筑设计规

范，可提供临时托管服务（时间在 1 小时以

内且同时托管婴幼儿不超过 2 人）；

（5）有安排义诊服务。

日常管理

（1）固定时间免费开放，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

公布服务时间和内容；

（1）固定时间免费开放，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

公布服务时间和内容；

（2）有专人管理，可专职或兼职，志愿者亦可参与

管理；管理人员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

龄在六十周岁以内，无虐待儿童记录，无犯罪

记录，无精神病及传染病史，身心健康，持有

《托幼机构人员健康证》，经辖区妇幼保健院上岗

培训合格，具备一定的保育和育婴专业知识；

（2）有专人定时管理，专兼职均可，以专人为

主，志愿者亦可参与管理；管理人员应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六十周岁以内，无虐

待儿童记录，无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及传染病

史，身心健康，持有《托幼机构人员健康证》，

经辖区妇幼保健院上岗培训合格，具备一定的保育

和育婴专业知识；

（3）制订工作人员职责、安全管理制度、设备

管理制度、疏散示意图等管理运行制度，工作

有计划安排，活动资料有留存；

（3）制订工作人员职责、安全管理制度、设备

管理制度、疏散示意图等管理运行制度，活动

开展有特色，工作台账规范；

（4）室内陈设、色调按照标准设置，婴幼儿成

长驿站标识、婴幼儿养育照护宣教内容上墙。

（4）室内陈设、色调按照标准设置，婴幼儿成

长驿站标识、婴幼儿养育照护宣教内容上墙；

（5）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对同一街道（乡镇）

基础型成长驿站有指导、有示范，专业资源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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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验收登记申请表

成长驿站基本信息

区（县）、市

乡镇/街道

社区名称

负责人

申请驿站类型 基础型 示范型

驿站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E-mail 微信号

驿站基本情况

（面积、自有或

租用、服务区域

等情况）

申请部门 申请部门盖章

申请日期

验收结论

最终确定评定等级 基础型 示范型

验收部门盖章

验收日期：

备注：该表一式三份，成长驿站一份，街道一份，验收部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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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家长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为了了解孩子在成长驿站学习成长的情况及不断提高驿站的服务满意度，我们真诚的希

望您能花宝贵的时间认真填写以下问卷，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您对成长驿站内的总体环境是否满意？

☐ 非常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您对成长驿站的卫生与安全管理工作是否满意？

☐ 非常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您对成长驿站提供的养育指导服务（亲子活动）的总体感觉如何？

☐ 非常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您对成长驿站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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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工作手册

区 街道 婴幼儿成长驿站

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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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成长驿站日常卫生消毒方法和记录表

一、环境和物品预防性消毒方法

1 消毒对象 物理消毒方法 化学消毒方法 备注

空气

开窗通风每日至少2次每次至

少 10~15 分钟

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

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 采取持续

开窗通风的方式。

采用紫外线杀菌灯进行照射

消毒每日 1 次，每次持续照射

时间 60 分钟。

1 .不具备开窗通风空气消毒条

件时使用。‘

2.应使用移动式紫外线杀菌灯。

按照每立方米 1.5 瓦计算 紫

外线杀菌灯管需要量。

禁止紫外线杀菌灯照射人体体表

门把手、水龙

头等物体面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毒剂消毒。使用

浓度为有效氯 100〜250mg/L、消毒

10~30 分钟

1 .可釆用表面擦拭、冲洗消毒方

式。

2.餐桌消毒后要用生活饮用水将

残留消毒剂擦净。

家具等物体表面消毒后可用生活

饮用水将残留消毒剂去除

玩具、图书

每两周至少阳光晒一次。 适用于不能湿式擦拭、清洗的物

品。

曝晒时不得相互叠夹。曝晒时间不

低于 6小时。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毒剂消毒。使用

浓 度为有效氯 100〜250mg/L、表

面擦 拭、浸泡消毒 10-30 分钟。

根据污染情况，每周至少消毒 1次

便盆' 坐便

器与皮 肤接

触部位、盛装

吐泻物的容

器

使用次氯酸钠类消毒剂消毒。使用

浓 度为有效氯 400〜700mg/L、浸

泡或 擦拭消毒 30 分钟。

1.必须先清洗后消毒。

2.浸泡消毒时将便盆全部浸没在

消毒液中。

消毒后用生活饮用水将残留消毒

剂冲净后控干或晾干存放

备注：

1 表中有效氯剂量是指使用符合卫生部《次氯酸纳类消毒剂卫生质量技术规范》规定的次氯酸钠类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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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染病消毒根据国家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配合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

二、日常卫生消毒相关内容∶

1、常用的消毒药片配制消毒剂浓度

1）一般物体表面-+1 片消毒药品与 2L 水相溶合，其有效氯含量为 250mg/L 的消毒消毒时间∶10-30

分钟。消毒方法∶擦拭、喷酒、拖洗、消毒后用清水洗净。

2）毛巾、玩具类→→1 片消毒药品与 2L 水相溶合，其有效氯含量为 250mg/的消液。消毒时间∶10-30

分钟。消毒方法∶浸泡消毒后用清水洗净。

3）污染物品（便盆、池）→→1片消毒药品与 2L 水相溶合，其有效氯含量为 500mg 的消毒液。消

毒时间∶30 分钟。消毒方法∶浸泡、喷洒消毒后用清水洗净。

2、卫生消毒原则∶

1、清洁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

2、消毒要遵循科学、安全、适度的原则。

3、当所在地发生传染病疫情时，应开展预防性消毒。

4、当驿站内发生传染病疫情时，应开展疫源地消毒。

含氯消毒剂使用浓度（预防性消毒及一般传染病消毒）∶

三、消毒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消毒剂多数具有腐蚀性，特别是含氯消毒剂，应保存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要防潮但不能阳光

直射。

●消毒后应用清水去除消毒剂，如家具表面擦拭消毒后达到作用应使用清水擦拭一次，棉织品、毛

绒玩具消毒后达到作用应用清水洗净，否则容易脱色。

●不要使用铝或铁质容器盛装消毒剂，消毒剂对金属具有腐蚀作用。

●不宜清洗消毒的物品要进行紫外线消毒灯。

●消毒药片有一定的刺激性与腐蚀性，必须溶解稀释以后才能使用，消毒以后应该清水冲洗干净后

才能使用。

●消毒剂是一种含氯消毒剂，而氯是一种挥发性的气体，因此盛消毒液的容器必加盖盖好，且尽快

用完，否则达不到消毒的效果。

●不要把消毒剂与其他洗涤剂或消毒液混合使用，因为这样会加大空气中氯气的浓而引起氯气中毒。

●消毒剂一定要放在幼儿够不着的地方，避免意外伤害。

●消毒药片的有效期一般为 1 年，在使用时请注意生产日期

消毒对象 使用浓度（mg/L） 使用剂量（1升水） 作用时间（分钟） 方法

门把手 250-500 2.5 克-5 克 10 擦拭

玩具 500-800 10 克-15 克 10-15 浸泡、清洗

桌椅 250-500 2.5 克-5 克 10 擦拭

环境楼道 50-500 2.5 克-5 克 10 擦拭

卫生间 500 5 克 10 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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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灯使用记录

年 月

日期 消毒时间 累计时间 95%酒精擦拭灯管 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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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情况记录表

驿站名称：

消毒

时间

地点

项 目
消毒人

员签字

桌 椅 橱

柜（方法

及时长）

玩具

（消毒

液浸泡）

书籍（阳

光暴晒或

紫外线）

地面卫生

间（消毒

液擦拭）

门框、门把手、

楼梯扶手（消

毒液擦拭）

空气

（紫

外线）

其 他

情 况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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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成长驿站养育指导课

时间 养育指导课
主题

养育指导具体
内容

参加人签字（家
长签字）

授课人/单位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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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照护活动记录

时间 组织单位 参加人数

活动

主题

具体

内容

活动

照片

———————————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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